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８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了《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因疏忽致上述公告中“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误列为“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现更正如下：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季度摘要》中

２．２

章节对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原文为：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９７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敖小强

９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９４

，

５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９４

，

５４６

北京海岸淘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３

，

０９２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９２

，

８００

王凌秋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郜武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丁长江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３７２

，

０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７２

，

０４５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９９９

，

８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９

，

８４２

中国银行

－

大成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９９８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８

，

７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９５６

，

３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６

，

３５２

更正为：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９７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９４

，

５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９４

，

５４６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３７２

，

０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７２

，

０４５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９９９

，

８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９

，

８４２

中国银行

－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９９８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８

，

７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９５６

，

３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６

，

３５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南方优选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０

，

７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０

，

７１１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８１４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４

，

９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优选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５０

，

０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０

，

０７９

中国银行

－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９９

，

９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９

，

９８８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９

，

８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９

，

８７８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季度摘要》 的其它内容无变化， 更正后的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力阳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３２２

，

８９５

，

４６５

股，具体发行数量及限售期分

别为向有格投资发行

１８２

，

５８１

，

４４９

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向联发集团发行

８８

，

５１９

，

０８９

股、其中

４

，

８５０

，

３６１

股限

售期为

３６

个月、

８３

，

６６８

，

７２８

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

１２

个月限售期满后的

２４

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次认购其

余股份的

８０％

）；向江西省电子集团发行

５１

，

７９４

，

９２７

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７．３３

元，其中

８３

，

６６８

，

７２８

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其他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７６

，

６３９

，

２３７

股。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３

、发行价格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３３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

ＳＴ

力阳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４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差额

２３６

，

６８２．３８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股票价格

７．３３

元

／

股计算，本次拟非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２２

，

８９５

，

４６５

股。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

６

、认购方式

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分别以所持厦门宏发

４２．４１％

、

２０．５６％

、

１２．０３％

的股权扣除置出资

产价值后的差额认购股份。

７

、发行股份的禁售期

有格投资、江西省电子集团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联发集团认

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１２

个月限售期满后的

２４

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次认

购股份的

８０％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８

、上市地点

在禁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９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事项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

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比例共享。

（二）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华审验了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２８１

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止，公司已收到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持有的厦

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并已办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７６

，

６３９

，

２３７

元，累计实收

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４７６

，

６３９

，

２３７

元。

本次力诺太阳的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３２２

，

８９５

，

４６５

股，其中分别向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

发行

１８２

，

５８１

，

４４９

股、

８８

，

５１９

，

０８９

股、

５１

，

７９４

，

９２７

股，发行数量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本次发行股份已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述股权登记至

ＳＴ

力阳。

（四）资产过户情况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后，本公司与交易对象力诺玻璃、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

省电子集团进行了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过户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述资产过户相关手

续已办理完毕。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３２２

，

８９５

，

４６５

股， 具体发行数量及限售期分别为向有

格投资发行

１８２

，

５８１

，

４４９

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向联发集团发行

８８

，

５１９

，

０８９

股、其中

４

，

８５０

，

３６１

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８３

，

６６８

，

７２８

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

１２

个月限售期满后的

２４

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次认购其余股份的

８０％

）；向江西省电子集团发行

５１

，

７９４

，

９２７

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商河县玉皇庙办事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孙庆法

注册资本：

１５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６

主要经营范围：玻璃制品制造、批发、零售；玻璃制品、建筑材料、化工（不包括易燃易爆品）、日用杂品

中、工艺美术；收购碎玻璃、纸箱、包装帽。 （经营范围中未取得专项许可证的除外）。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玻璃机械设备及备品备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２

、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国际营运中心

９

号

１５０３

单元之三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法定代表人：陈珊珊

注册资本：

１８

，

４６２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６５４９６

主要经营范围：

１

、对电子产业的投资；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对工业、商业、农业、能源业的投资；

２

、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及其他金融业务）；

３

、国内劳务派遣。（以上经营范围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３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３１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陈龙

注册资本：

１８

亿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３７２

主要经营范围：

１

、投资兴办独资、合资、合作及内联企业；

２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３

、经营进出口贸

易、转口贸易、边境贸易，“三来一补”、租赁、仓储及相关代理业务；

４

、从事宾馆、酒店、商场管理及旅游业务；

５

、咨询服务业务；

６

、经营对外民间劳务输出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

许可后方可经营）。

４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省政府大院南一路

００７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法定代表人：伍锐

注册资本：

７８

，

１６７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６８８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自有设备

租赁、金属矿产品销售、电子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综合技术服务。 （以上项目国家有

专项许可的除外）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

股份种类

１

山东力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７３

，

９６０ １２．８６％

无限售流通股

２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７０９

，

４７０ ２．４１％

无限售流通股

３

刘广辉

３

，

４０５

，

４００ ２．２１％

无限售流通股

４

王巧

２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无限售流通股

５

陈士英

２

，

５５４

，

７１２ １．６６％

无限售流通股

６

李敬桃

１

，

８５４

，

５５０ １．２１％

无限售流通股

７

李小春

１

，

４２６

，

０００ ０．９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８

樊庆生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０．９０％

无限售流通股

９

赵儒良

１

，

３６７

，

７００ ０．８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

顾翔

１

，

３３６

，

５５０ ０．８７％

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

股份种类

１

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２

，

５８１

，

４４９ ３８．３１％

限售流通股

２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８８

，

５１９

，

０８９ １８．５７％

限售流通股

３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

７９４

，

９２７ １０．８７％

限售流通股

４

山东力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７３

，

９６０ ４．１５％

无限售流通股

５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７０９

，

４７０ ０．７８％

无限售流通股

６

刘广辉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７

王巧

２

，

５５３

，

８６３ ０．５４％

无限售流通股

８

陈士英

２

，

５４３

，

３１２ ０．５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９

李敬桃

１

，

８５３

，

５５０ ０．３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

赵儒良

１

，

５４６

，

０００ ０．３２％

无限售流通股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万股。本次交易新增

３２

，

２８９．５５

万股

Ａ

股股票，本次交易前后公司

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

限售流通股

３２

，

２８９．５５ ６７．７４％

其中

：

有格投资

１８

，

２５８．１４ ３８．３１％

联发集团

８

，

８５１．９１ １８．５７％

江西省电子集团

５

，

１７９．４９ １０．８７％

２

、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３２．２６％

总股本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６６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

五、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１

、最近三年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６６

，

６９０．３７ ６３

，

４４７．２３ ８２

，

０９６．６４ ８６

，

４５１．７１

负债总额

８２

，

６９１．７７ ７６

，

１８９．３２ ６３

，

７２８．３６ ７２

，

５３５．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８

，

３９２．４２ －１５

，

１９５．９８ １５

，

７９６．０８ １１

，

６８７．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１．２０ －０．９９ １．０３ ０．７６

２

、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２

，

２６６．８０ ６０

，

８６０．５９ ６６

，

０９６．３８ ７４

，

４４８．８８

营业成本

２１

，

２２１．９９ ５４

，

０１２．１４ ５６

，

８７５．０４ ６５

，

９６９．３９

利润总额

－３

，

１０５．１４ －１３

，

３７９．４１ １

，

７９４．５１ －１０

，

６５７．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１９６．４５ －１３

，

６４７．００ ９９７．０８ －１２

，

０４４．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 －０．８９ ０．０６ －０．７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 －０．８９ ０．０６ －０．７８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ＳＴ

力阳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公司以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有格投资、联发集团、

江西省电子集团所合计持有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的股权进行置换。 公司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由公

司向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继电器的生产与销售。 与此同时，公司的主营业务突出，资产

质量优良，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得到了大幅提升，可以更加有效的维护公司股东的合法

权益。

根据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审计财务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告，本公司本次交易前后的主要财

务数据和其他重要财务指标如下：

１

、 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增长额 增长幅度

流动资产

１８５

，

８３６．５０ ６３．６３％ ２９

，

０２２．８０ ４５．７４％ １５６

，

８１３．６９ ５４０．３１％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６

，

２３２．９３ ３６．３７％ ３４

，

４２４．４３ ５４．２６％ ７１

，

８０８．５０ ２０８．６０％

总资产

２９２

，

０６９．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６３

，

４４７．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８

，

６２２．１９ ３６０．３３％

流动负债

１３８

，

６８４．６２ ８４．１５％ ６７

，

９８９．３２ ８９．２４％ ７０

，

６９５．３０ １０３．９８％

非流动负债

２６

，

１２２．３１ １５．８５％ 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７６％ １７

，

９２２．３１ ２１８．５６％

总负债

１６４

，

８０６．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７６

，

１８９．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８

，

６１７．６１ １１６．３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７

，

２６２．５０ －１２

，

７４２．０９ １４０

，

００４．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８５

，

８５７．５４ －１５

，

１９５．９８ １０１

，

０５３．５１

２

、 利润表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２３４

，

１５９．４１ ６６

，

０９６．３８ １６８

，

０６３．０３ ２５４．２７％

营业成本

１６１

，

３５６．７１ ５６

，

８７５．０４ １０４

，

４８１．６７ １８３．７０％

营业利润

２５

，

８３２．９８ －２

，

１３１．３５ ２７

，

９６４．３３

净利润

２４

，

２９６．３４ １

，

３４０．０３ ２２

，

９５６．３１ １７１３．１２％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６

，

１２０．２５ ９９７．０８ １５

，

１２３．１７ １５１６．７５％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３０１

，

９８５．７９ ６０

，

８６０．５９ ２４１

，

１２５．２０ ３９６．１９％

营业成本

２０７

，

５８５．６９ ５４

，

０１２．１４ １５３

，

５７３．５５ ２８４．３３％

营业利润

３７

，

８００．７８ －１３

，

３４４．２２ ５１

，

１４５．００

净利润

３４

，

０９８．０２ －１３

，

７６５．３１ ４７

，

８６３．３３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２

，

７４３．９４ －６

，

７８３．１６ ２９

，

５２７．１０

２０１０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增长幅度

销售毛利率

３１．０９％ １３．９５％ １２２．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４ ０．０６ ４６６．６７％

期间费用率

１８．７２％ １７．６３％ ６．１８％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增长幅度

销售毛利率

３１．２６％ １１．２５％ １７７．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８ －０．８９

期间费用率

１７．８３％ ２１．９７％ －１８．８４％

注：交易完成后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计算方式为交易完成后备考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除以公司完成交易后股份总数。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四层

法定代表人

：

余维佳

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６３１２３４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联系人

：

田磊

、

江亮君

、

刘冠勋

（二）法律顾问

名称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朱小辉

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７７７

联系人

：

史振凯

、

贺秋平

（三）置入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九层

法定代表人

：

孙月焕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８８１８１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８８２６５１

联系人

：

余文庆

、

凌茂书

（四）置出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

单洞路特

１

号武汉国际大厦

Ｂ

栋

１７

楼

（

营业执照地址

）

法定代表人

：

胡家望

电话

：

０２７－８５８２６６４５

传真

：

０２７－８５８３４８１６

联系人

：

尚赤

、

胡文胜

（五）置入资产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十六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

：

梁春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１１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０６

联系人

：

毛英莉

、

丁莉

（六）置出资产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６９

号

３

号楼

（

众环大厦

）

法定代表人

：

黄光松

电话

：

０２７－８５８６６９１９

传真

：

０２７－８５４２４３２９

联系人

：

杨红青

、

李武鹏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天元律所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３

、西南证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报告；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

明；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６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力阳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及向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２０

号），核准本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事项。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述股权登记至

ＳＴ

力阳。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重组拟置出资产为截至评估

基准日

ＳＴ

力阳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本次重组拟置出资产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前交割完毕（详情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三、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

验字［

２０１２

］

２８１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止，公司已收到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

集团持有的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并已办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７６

，

６３９

，

２３７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４７６

，

６３９

，

２３７

元。

四、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本次

ＳＴ

力阳的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３２２

，

８９５

，

４６５

股，其中分别向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发

行

１８２

，

５８１

，

４４９

股、

８８

，

５１９

，

０８９

股、

５１

，

７９４

，

９２７

股，发行数量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发行股份的过户登

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后续事项

公司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新增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

的相关条款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

／

备案手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情况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 《武汉力诺太

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以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武

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2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5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3

、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0

月

24

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4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10

月

25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郫县现代工业港港北六路

85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三会议室

5

、会议出席的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8,420,55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1%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8,213,350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07,200

股。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长罗丽华女士主持现场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178,269,250

股（其中现场投票

178,420,550

股，网络投票

55,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99.92%

；反对票

151,300

股（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15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8%

；弃权票

0

股（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卢建康、吴则涛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2012-048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北京

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2012

】

182

号）

文件精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上市前本公司股东自愿做出锁定股份的承诺

1

、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通过增资方式新增的方仪等

10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

本人持有的东方园

林的本次新增股份，自

2007

年

12

月

29

日（新增股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承诺期限：

2007

年

12

月

29

日

－2010

年

12

月

29

日。

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2

、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通过股权转让新增的武建军等

3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

本人持有的东方

园林的本次受让股份，自

2007

年

12

月

26

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承诺期限：

2007

年

12

月

26

日

－2010

年

12

月

26

日。

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3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和唐凯承诺：

"

自东方园林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东方园林的股份，也

不由东方园林收购该部分股份

"

。

承诺期限：

2009

年

11

月

27

日

－2012

年

11

月

27

日。

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为避免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何巧女和唐凯夫妇向保荐机构出具承诺函：

"1

、在本人作为东方园林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在公司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其控制的

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东方园林主营业务存在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2

、本人承诺不利用本人从东方园林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东方园林相竞争的活动，并承诺

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东方园林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3

、本承诺函一经签署，即构成本人不可撤销的法律义务。如出现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东方

园林或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本承诺函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其效力至本人不再是东方园林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之日终止。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三、增持股份的承诺

201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巧女女士，公司董事张诚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梁明武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华中事业部总裁赵冬先生，公司监事、苗木事业部总裁邓建国先生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拟在未来六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以自有资金增持总量不低于

25

万股，最高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

2%

的股份。 何巧女女士、张诚先生、梁明武先生、赵冬先生、邓建国先生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即最后一笔增持行为完成后六个月）。

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5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代销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

码

:320021

）的代销机构。

自

2012

年

10

月

26

日起， 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

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10

月

19

日

《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双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9

，或前往中国农业银行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www.abchina.com

2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96358

、

95537

，或前往哈尔滨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hrbb.com.cn

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2

年第

3

季度报告内容更正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在指定媒体和公司网站公开披露了 《富兰克林国海

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2

年第

3

季度报告》，经核实，对报告中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

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

作出以下更正：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2012

年

5

月

22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特此更正，公司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2012-04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由于南天信息将审议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我公司特申请

2012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9

日公司股票停牌。

2012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将及时刊登

相关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